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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第 32條第 2項、第 3項 

確認週期，檢

視同一週期

有無逾 138

小時 

違反第 32條第 3項 

違反第 32條第 2項 

有無送地

方主管機

關備查 

單日正常工時連

同延長工時逾 12

小時，或單月加班

時數超過 54小時 

單月加班時數超

過 46小時但未逾

54小時 

有無工會或勞

資會議或同意

（注意決議有

無約定效期） 

有無應用

彈性調整

措施 

圖二 第 32條第 2項、第 3項檢查建議程序 

人數逾 30人以上 

如為勞資爭議，應再

確認雇主以何種方

式徵得勞工同意。 

30人以上之事業單

位如經勞資會議或工

會同意採行彈性調移

即屬有效，未另行報

經主管機關備查，其

同意權效力不受影

響，但應認列違反第

32條第 3項。 

無 

無 

無 

無 

有 

有 

有 

未發現違法缺失 

有 


